
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26日（一）08:30-09:30 

二、地點：活動中心(線上同步) 

三、主席：施春明校長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 32人、實際出席 27人(含列席學生代表 1人)(4位家長代表在線上

參加會議)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確認會議議程及確認會議成員法定會議人數 

  (一)依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1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133109310號函辦

理。 

  (二)本校採全體專任教師參加，校務會議應有過半數成員出席，始得開會。 

六、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： 

(一)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順利執行。 

(二)提案二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外聘運動教練聘用辦法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執行中。 

(三)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完成修訂。 

  (四)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修正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順利執行。 

  (五)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順利執行。 

  (六)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處措施草案(新訂)(學輔處) 

      執行情形：順利執行。 

   

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(一)提案一：關於本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一案，提請校務會議確

認。(人事室) 

說  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依據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7日北市教人字第 1143112221號函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各級學校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條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（包含



三法整合之處理機制）等校內章則，均屬校務重大事項，應提交校務會議議決。            

3、檢附本校於 113年 5月 21日簽核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) 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。              

4、提請委員討論議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 27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二)提案二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(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1、依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。 

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 27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(三)提案三：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(新訂)(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1、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與臺北市教育局 113年 10月 16日北市教資字第

1133102825號函續辦。 

2、依據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3日北市教資字第 115031882號含辦理。 

3、綜上，規劃本校 115年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。 

決  議：經現場及線上委員投票表決後，共計 27位委員同意通過本提案。 

 

八、各處室工作報告： 

(一)校  長： 

  一、 過去這一學期在學校的績效表現上我們榮獲了優質學校 5.0￼國際教育、行動研究

團體第一名、親子天下未來教育臺灣 100。 

   二、在環境營造上我們完成了風雨操場和鎖眼公園小田園區的整理，也順利爭取到教育部

學美學的校園美感改造計畫整修手藝教室，另也爭取臺北市的新世代空間改善計畫改善創藝

教室（目前複審中）。 

三、在教學創新上謝謝所有家長的支持我們推動雙語自聘外師，實施期間我們加強巡堂觀課

發現小朋友上課的反應非常好。 

四、推動國際教育上我們也申請國際交流活動，四月底赴帛琉交流，刻正進行相關培訓課程

中。 

 

(二)教務處：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DWAyi1MIm_KUo0RG9wqDqt85fAPh-aum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DWAyi1MIm_KUo0RG9wqDqt85fAPh-aum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nlFlj_aELY4QDWzZWTcRFM4_4MoLQy4A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u/0/folders/1wj-4XmCAGFClasf6FxktBM2V_oi2WUi5


1.114學年度成立國數、寰宇、四季知味、雲遊品味、溪山百味、閱作等教師社群，協

助教師課程發展與規劃，鼓勵教師課程創新與研發。 

2.持續推動德行「7個習慣」落實於親師生生活圈，增加團隊對話，培養尊重精神與自

我領導力的校園文化，辦理「溪山餐桌時光」，積極推動家校合作，陪伴孩子成長。 

3.本校持續推動辦理國際教育與雙語教育相關教學活動： 

  【國際筆友課程】辦理美、日國際筆友交流、節慶卡片交換、帛琉線上課程計畫 

【外國學校/生來訪】辦理戀念臺灣國際僑生入班上課 19人；下學期 16人。 

【本校出訪】帛琉交流出訪訂於 4月 27日至 5月 2日 

【寰宇沙龍】於每週二英語日辦理課程，並由中師協同陪伴。 

【全校節慶活動】本年度由寰宇社群辦理感恩節全校活動，感謝家長協助共度佳節。 

4.辦理 12個混齡社團，提供學生探索興趣，發展多元知能。 

5.辦理學習扶助攜手激勵班，維持學生國、數、英基本學力。同步開辦 114-2 AI-Di+

數位學伴計畫，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合作辦理五六年級線上數學因材網自學課程。 

6.圖書館利用教育及閱讀活動推動，搭配研發處規劃閱讀與寫作課程，培養學生建構閱

讀力，每學年期末頒發閱讀認證。 

7.辦理 115學年度新生招生事宜，說明會訂於 3月 13日、3月 14日辦理，歡迎家長推

薦小一新生參與。 

8.辦理 115/6/18(預計下午到晚上)學習成果展，邀請家長全程陪伴參與。 

8.辦理教務處教學、註冊、設備、資訊相關教育局業務。 

(三)學輔處： 

1.辦理課後照顧及課外社團相關事宜，2/23(一)開學日開始上課。 

2.辦理相關學生校外教學活動相關事務。 

3.辦理學校學生交通車相關事務。 

4.規劃辦理四至六年級游泳課程相關活動事宜(5/26.28.6/2.4)。 

5.辦理 3/28(六)全校校慶暨運動會活動(環山親子健走)。 

6.學生營養午餐相關工作事宜。(尚未獲教育局正式來文) 

7.辦理兒童自主學習上下課翻轉。 

8.辦理六年級畢業相關活動事務。 

9.學生輔導及相關特教服務相關事務。 

 

(四)研發處： 



1.辦理遊學體驗課程(校內藝術體驗課程、陽明山系遊學課程)。 

2.辦理家庭教育及生命教育相關教育活動及教師增能。 

3.協助家長會及志工團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4.實驗教育課程共備社群之運作，第二期實驗教育課程執行與修正。 

5.辦理實驗教育學校相關經費執行事務。 

6.辦理廣達遊於藝活動(115/1月中-3月初)。 

7.辦理國際教育課程計畫與教師共備社群。 

8.辦理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計劃(下學期)，申請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劃。 

(五)總務處： 

1.辦理相關學校工程、勞務及財務等採購招標驗收等事宜。 

  (國際交流、畢業旅行、交通車、庶務性人力、校園保全、) 

2.辦理及規劃，校園安全及開放校園管理事宜。(校舍安全小組) 

3.辦理校園校舍建築及整修相關事宜。 

(1)115.1.22完成校園電源改善工程委託設計招標 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決標後，委員有建議可以將邊壓器與配電盤移至頂樓。電機技師事務所技師現場評估後

覺得可行，將朝此方向規畫設計。 

預計 2月底完成設計，3月底完成工程發包，7-8月暑假施工。 

(2)自來水配水池加壓站工程 



 

已將 1-8月學校作息時間提供自來水處，未來施工期間，將密切督導工安。 

(3)樂活教室區廁所整建 

已完成委託設計及經費明細表，預計 2月底完成工程招標。 

 

4.定期檢核校園水電項目等設施。 

  (檢修水電、飲水水質設備、水塔清潔及消防設施檢查維護) 



(1)114年已完成自來水錶的申請與安裝。 

(2)115年將向教育局申請自來水專用水塔及提供飲水機專用管線經費。 

5.辦理相關充實及改善教學設備。 

6.辦理相關消防演練及防災收容等事宜。(消防防護演練、土石流收容) 

(1)已申請國教署 115年防災建置學校。 

(六)幼兒園： 

1.本園核定招收滿額為 24名，感謝家長們的支持，114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幼生人數

為 22名。 

2.持續推動各項議題教育及宣導。 

3.辦理幼兒園相關業務。 

 （1）113學年度起補助政策持續為第一胎家長每月 1000元及二胎（含）以上及經濟

弱勢需求生全額代辦費補助，將因應政策方向協助各項補助方案推行。 

 （2）113年度起推行延長照顧服務修正相關補助方式說明。 

4.本園於 114學年度接受基礎評鑑，於本學年度開始辦理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： 

十、散會：9時 30分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7Dn9TbusAewJPNBIL3AEEhawA8YDyOZy/edit?gid=1864220952#gid=1864220952

